
政府采购委托代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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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购 单 位: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澳头街道办事处

采购代理机构:广东皓瑞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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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委托代理协议

甲方:忘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涣头街道办事处

乙方:广东皓瑞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 《广

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办法》,甲方自愿将本单位政府采购项目 (三医且鱼

塑工至ⅢⅡ迦四壑至盗.技述彐遂m四鳖当鱼道饭崖∠型魉己勤匣纽项里△」am垫良垦=
GDHR-2025-049)委托乙方为本项目的政府采购招标代理,组织实施 I公五.挂庞廴采购。乙

方愿意接受甲方委托,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在甲方委托范围内依法组织政府采购工

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现就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 委托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编号:GDHR-2025-049

2、 项目名称: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澳头街道饭堂生鲜配送服务项目

3、 项目采购预算金额:人民币6,000,000.00元

4、 项目技术规格、参数及服务要求:按甲方提供的项目资料执行。

二、  甲方委托乙方的具体事项
1、 编制、发售、解释采购文件 ;

2、 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采购信息公告:

3、 供应商资格预审 (邀请招标等方式时采用);

4、 制定评审方法、步骤、标准;

5、 依法抽取专家组建评审委员会 (磋商小组);

6、 邀请纪检有关部门现场监督 ;

7、 落实评审地点 (在乙方的服务场所),主持评审活动,并做好评审记录;

8、 组织评审工作;

9、 整理评审报告送采购人及有关部门:

10、 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中标 (成交)公告,发送中标 (成交)

通知书 ;

11、 答复供应商的询问和质疑 ;

12、 采购活动有关文件报送备案及存档 ;

13、 组织履约联合验收事项;

'
萨l

ˉ

︱

ˉ
ˉ
ˉ
ˉ
ˉ
 
 
 
 
 
 
·
 
l
·

 
 
 

■

J
尸

¨
头衔

`

妖噫
.、^

L
△

'
力

一

`“

'ˇ



14、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应指定一名采购人代表,代表甲方与乙方处理政府采购过程中的有关事宜。

2、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委托项目的用户需求书,包括详细的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和

服务内容等书面材料。

3、 甲方应对乙方编制的采购文件予以审核并盖章确认。

4、 甲方有权就委托的项目提出合法、合理的要求,但不得指定供应商或指定品牌,

不得提出含有倾向性、限制性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要求。

5、 甲方依据有关规定可派一名采购人代表参加评审委员会 (磋商小组),但不得非

法干预、影响评审方法的确定、评审过程和结果。

6、 甲方有权按照评审报告中推荐的中标 (成交)候选供应商顺序确定中标 (成交)

供应商。

7、 甲方有权对乙方组织的采购活动进行监督。

8、 甲方有义务保守采购活动中的商业秘密。

9、 甲方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各项政府采购制度。

四、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乙方应指定一名代表,代表乙方与甲方处理采购过程中的有关事宜。

2、 乙方应接受甲方监督,维护甲方和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3、 乙方应依据甲方要求为甲方提出科学的采购方案。

4、 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编制采购文件,并报甲方确认。

5、 乙方应满足甲方的合法、合理要求,但对违法违规以及无理的要求应予以拒绝。

6、 乙方可以依据需要或根据规定,就采购文件征询有关专家或者供应商意见。

7、 乙方应当依法组建评审委员会 (磋商小组)。

8、 乙方应依法及时答复甲方委托范围内的供应商的询问和质疑。

9、 乙方应当保守采购活动中的商业秘密。

10、 乙方可依法向中标 (成交)供应商收取招标代理服务费。

11、 乙方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各项政府采购制度。

五、委托协议的变更和终止

甲乙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许可范围内对委托协议内容作出变更,如作出变更的应当签订补充协议;

如发生了不可抗力或重大变故等原因,致使采购项目发生更改或取消的,应签订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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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终止本协议。如因发生危及社会安全稳定的重大事件或遭遇不可抗力,甲方有权单方终

止合同,且不承担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六、有关费用

1、 乙方参照国家计委印发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计价格 [2002]1980

号文),有关规定向中标 (成交)供应商收取招标代理服务费,招标代理服务费计算方式:

按服务招标代理收费标准下浮 20.00%计取,采用差额定率累进计费方式 (计算公式:服务

招标代理费=[(100× I.5%+(50少 100)× 0.8%+(600-500)× 0,45%]× (1-20%)=4.12万 元〉,

本合同招标代理费暂定金额为人民币 4.12万元,大写肆万壹仟贰佰元整。本合同金额含

税费等因履行本合同的全部费用,实际支付金额以甲方核定价格为准,本次服务费封顶价

10万元,高于 10万元,按 10万元结算。

2、 委托事项完成招标并下达中标 (成交)通知书后,由中标 (成交)人通过一次性

支付合同费用给乙方。合同费用的支付由乙方及中标 (成交)人协商沟通解决,甲方不再

另行支付其他费用。

3、 乙方承担招标过程的所有相关费用。

七、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本协议的约定,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因违约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违约方承担。

八 、 其 他

1、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代理期限至本项目甲方与中标单位签订

合同之日止。完成本项目招标代理业务,且成交供应商支付了代理服务费后本协议终止。

本协议一式星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

2、 双方同意对本协议的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

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补充协议条款作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主协

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盖章) 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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